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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疏导我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一）上游气源价格持续上涨。自2021年4月1日起、2023年4月1日起、2024年4月1日起，上游气源企业中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先后三次上调供应给我区城燃企业的居民气源价格，在江苏基准门站价格（2.02元/立方米）基础上，第一次上调幅度为5%、第二次上调幅度为10%、第三次又上调幅度为3.5%，三次上调后居民气源价格合计在基准门站价格的基础上上涨18.5%，上涨0.3737元/立方米。
（二）达到联动机制启动条件。按照我区2016年建立的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规定，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的调整与天然气门站价格变动实行联动，当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调整累计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5%时，在阶梯气量、阶梯价差比例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同向调整下游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三）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下降。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定江苏大通管输天然气有限公司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苏发改价格发〔2024〕861号）规定，我区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由0.145元/立方米调整为0.113元/立方米，下降0.032元/立方米。结合本次气源价格疏导契机，对管输费下调部分进行疏导。

（四）保稳定运营所需。自2021年4月上游居民气源价格上涨起，我区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一直没有调整，居民气源价格上涨致使购气成本增加的支出均由燃气企业自行承担。实施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疏导，可减轻燃气企业运营压力，有利于平衡企业盈亏，保障城镇燃气安全稳定供应，满足居民燃气用户的用气需求。
二、主要内容
《关于疏导我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方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有：
（一）价格疏导方案
第一、二、三阶梯居民用气价格分别调整为2.98元/立方米、3.58元/立方米、4.47元/立方米，对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价格调整为3.28元/立方米。阶梯气量、结算周期等政策保持不变。
（二）相关影响及保障措施
按照2024年我区正常使用管道天然气居民家庭用气量测算：90.27%的居民家庭年用气量在第一阶梯内（剔除年户均用气量不足100立方米的用户），户均年用气量为230.8立方米，年均增加支出18.46元；6.34%的居民家庭年用气量在第二阶梯内，户均年用气量为762.94立方米，年均增加支出68.29元；3.39%的居民家庭年用气量在第三阶梯内，户均年用气量为1696.94立方米，年均增加支出175.63元。
为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拟将经民政部门、总工会确认的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每户每年免费使用的管道天然气气量由84立方米调整为108立方米。按2024年我区低保和特困用户户均年用气量62.22立方米测算，本次价格调整低保、特困用户管道燃气费用支出没有增加。
（三）执行时间
我区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疏导，拟从2025年10月1日起执行。机械表用户从2025年10月1日起第一次抄表用气量执行原阶梯价格，第二次抄表用气量执行新的阶梯价格；IC卡表用户从2025年10月1日起购买气量执行新的阶梯气价；物联网表用户从2025年10月1日用气量起执行新的阶梯价格。

